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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关于与燃气产业基金签订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于 2015 年 9 月 

8 日与深圳远致富海燃气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燃气产业基金”或

“乙方”） 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就充分利用各自业务领域的优势资源、确立市

场领先的竞争优势、共同挖掘城市燃气投资并购机会达成合作协议。 

一、合作方介绍 

名称：深圳远致富海燃气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系为与深圳燃气共同投资或收购燃气项目而发起设立的燃气产业基金。燃气产业

基金之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燃气产业基金的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陆亿元。各合伙人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普通合伙人暨执

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40 0.9 

2 普通合伙人 

深圳佳合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60 0.1 

3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25 

4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4,400 74 

合计 60,000 100 

注：合伙人将依据项目投资的进展情况进行出资。 

 

二、《合作协议》主要条款 

（一）联合投资 



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投资的并购项目，甲乙双方共同进行投资，具体投资比例

根据并购项目情况双方另行协商。 

（二）退出渠道 

双方投资的并购项目在双方投资 5 年内，由甲方收购乙方持有的该项目股权，收

购方式为现金、定向增发股票或现金与定向增发股票相结合等方式。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双方通过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特长及优势，把握中国能源结构调

整和城镇化驱动带来城市燃气行业投资并购机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城

市燃气产业发展。本次合作是公司加快实施整合战略、促进城市燃气业务拓展的具体

举措，有助于公司培育和发展新的业务增长点，随着协议的落实和推进，对公司持续

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风险提示 

相关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进度安排等，均需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逐一签订协议以

推进本合作协议的落实，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

行审批程序并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燃气与深圳远致富海燃气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9日 


